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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月 17日电 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17 日下午主持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闭幕会。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

栗战书作了讲话。

会议审议通过了生物安全法、出口

管制法，修改的专利法、未成年人保护

法、国旗法、国徽法、选举法；审议了退

役军人保障法草案、海警法草案、长江

保护法草案、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刑

法修正案（十一）草案、行政处罚法修订

草案、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国防法

修订草案等。栗战书指出，审议和审议

通过的这些法律，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治国

理政的最新理论和实践成果，适应了进

入新发展阶段、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要

求，对于从法律上完善国家制度和国家

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对通过的法

律，有关部门要认真组织实施，加强宣

传解读，让法律深入人心，形成全社会

的自觉行动。需继续审议的，要认真听

取各方面意见建议，进一步把法律修改

好完善好。

会 议 听 取 审 议 了 土 壤 污 染 防 治

法、慈善法两个执法检查报告，联组审

议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并进

行专题询问；听取审议了全国人大监

察司法委、财经委、社会建设委关于十

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

议 的 代 表 提 出 的 议 案 审 议 结 果 的 报

告；听取审议了国务院关于 2019 年度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关于

2019 年度财政部履行出资人职责和资

产监管职责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

专项报告、关于 2019 年度国资系统监

管 企 业 国 有 资 产 管 理 情 况 的 专 项 报

告、关于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有关工

作 情 况 的 报 告 等 4 个 专 项 工 作 报 告 ，

“两高”关于民事审判工作、适用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的报告。

栗战书就审议的有关事项强调，要

从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宣传好

解读好实施好生物安全法，使这部法

律服务于国家发展、人民幸福，造福于

人类文明进步；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更好发挥人大职能作用，继

续用法律手段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战；要进一步探索和加强人大对国有资

产管理监督工作，通过完善制度机制、

提高审议质量、强化落实问政，依法监

督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推动管好全体人

民的共同财富；要支持和推动“两高”继

续加强民事审判工作、适用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改革，适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司

法诉求的新变化，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和谐稳定。

栗战书在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闭幕会强调

让法律深入人心形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本报北京 10月 17日电 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四次委员长会议

17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栗

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作的关于修改专

利法的决定草案，关于生物安全法草

案，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出口管

制法草案，关于修改国旗法的决定草

案，关于修改国徽法的决定草案，关于

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决定草案等草案

建议表决稿审议情况的汇报。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

长杨振武作的关于其他拟提请表决事

项审议情况的汇报。

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等交

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闭幕会表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

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
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

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

出席会议。

栗战书主持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四次委员长会议

决定将关于修改专利法的决定草案等交付常委会会议表决

本报北京 10 月 17 日电 （记者徐

隽）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 17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联组会议，审议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

查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栗战书委员

长参加审议和询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主

持会议。赵宪庚、袁驷、窦树华、程立

峰、谭耀宗、李晓东等 6 位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王小宁、王秀峰等与会同志，

围绕如何落实土壤污染防治目标责任

制，如何保护耕地环境、确保粮食安全，

如何科学稳妥推进农用地安全利用和

污染修复，如何加强建设用地准入管

理，如何更好解决土地修复权责问题，

如何加大对土壤修复的政策支持等提

出询问。

国务委员王勇，全国政协副主席、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科学

技术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

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等国

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回答询问。

栗战书在讲话中指出，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生态

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

变化，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一步步成

为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关于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

部署，先后制定修改多部环保法律，作

出专项决议，连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

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

执法检查，听取审议多个工作报告，持

续加大生态环保立法和监督工作力度。

污染防治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人

大职能定位出发，依法推动污染防治和

生态环保工作，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栗 战 书 强 调 ，要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守

护好良好生态环境这个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要紧扣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定，继

续以法律武器助力打赢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要坚持科学态度、运用科学

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因情

因需开展污染治理。要大力支持科研

机构和有关企业加强基础研究、技术攻

关和成果转化应用，认真总结推广实践

中行之有效的治污好经验好办法。

王勇表示，近年来土壤污染防治成

效明显，但 仍 存 在 一 些 薄 弱 环 节 和 突

出问题，防治任务依然艰巨。国务院

及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此次执法

检查为契机，以压实目标责任制、强化

考核结果运用、加大督察和执法监管力

度、提升全社会参与意识、增强支撑保障

能力等为重点，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抓

好突出问题整改，依法扎实推进土壤污染

防治，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建明、

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

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

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秘书

长杨振武出席会议。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
审议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

栗战书参加审议和询问

10 月 17 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全国

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

告并进行专题询问。栗战书委员长出席

专题询问，王晨副委员长主持专题询问。

王晨强调，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聚焦污染防治和生态环

境保护，连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

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执法检

查，听取审议多个环保领域专项工作报

告，今年又安排检查土壤污染防治法实

施情况并开展专题询问。这一系列重

要举措都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助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

的实际行动，为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提供了法治保障。

“执法检查发现，一些地方和区域土

壤环境存在风险隐患，地方政府及相关

部门法律责任有待进一步落实。请问，

国务院将采取哪些措施，落实土壤污染

防治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压实

各方责任，确保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

住得安心’？”赵宪庚委员首先提问。

国务委员王勇在回答时表示，将进

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督促各地区各部门

认真履行领导职责、监管职责和工作职

责，层层压实防治目标责任，强化考核

评估结果运用，加大督察和执法监管力

度，提升全社会依法治土的责任意识，

增强责任落实的支撑保障能力。

接下来，袁驷委员提问：如何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护

耕地环境、确保粮食安全，推进垃圾分

类、减少餐厨垃圾，培养节约习惯，营造

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社会氛围？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国

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大力推进耕

地保护、加强粮食生产、仓储物流、加工、

消费等环节的安全保障工作，扎实推动垃

圾分类和餐厨垃圾的减量化，努力营造浪

费可耻、节约为荣的社会氛围，深入推进

粮食安全各项工作。”全国政协副主席、国

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回答道。

“如何加快推动农用地分类管理，

强化严格管控类农用地监管，科学稳妥

推进农用地安全利用和污染农用地的

修复，确保农产品安全，确保人民群众

‘吃得放心’？”“对于加强建设用地准入

管理，确保用地安全方面有何举措？在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中，将采取哪些措施

杜绝发生此类问题？”……

8 位同志抓住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中

的关键问题和主要矛盾提出问题，王勇

国务委员和相关部委负责同志对大家

的 意 见 虚 心 听 取 ，认 真 回 答 ，积 极 回

应。联组会议专题询问聚焦突出问题、

深入研讨交流，进行了 3 个多小时。

人大常委会围绕审议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进行专题询问

确保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本报记者 徐 隽

新华社北京 10月 17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 17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主持并监誓。

刚刚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任命车俊为全国人

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求

发为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刘俊臣为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根据宪法和全国

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

决定，上述人员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全国人大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了宣誓活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第五十五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17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 年 10 月 17 日

第五十九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17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 年 10 月 17 日

第六十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17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 年 10 月 17 日

第六十一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决定》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17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0 年

10 月 18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 年 10 月 17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上接第一版）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

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分别提出的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

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任命车俊为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任命陈求发为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任命刘俊臣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

长，免去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

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

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秘书长杨振武出席会议。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杨晓渡，国务委员赵克志，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全国人大各

专门委员会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

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闭幕会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九讲专题讲

座，栗战书委员长主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

院院长王昌林作了题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计划）

制定和实施的主要历程、重要作用、宝贵经验与建议》的讲座。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定：批准 2016 年 10 月 31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北京

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比利时王国引渡条约》。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关 于 批 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比利时王国引渡条约》的决定

（2020 年 10 月 1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定：批准 2018 年 6 月 29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北京签

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浦路斯共和国引渡条约》。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关 于 批 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浦路斯共和国引渡条约》的决定

（2020 年 10 月 1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定：批准 2019 年 5 月在日内瓦召开的《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

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

《〈巴塞尔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四次会议第 14/12 号决定对

〈巴塞尔公约〉附件二、附件八和附件九的修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巴塞尔公
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四次会议第 14/12号决定对〈巴
塞尔公约〉附件二、附件八和附件九的修正》的决定

（2020 年 10 月 1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车俊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二、任命陈求发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

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2020 年 10 月 1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浙江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补选郑栅洁

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陕西省第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补选赵一德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青海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补选信长

星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提出的报告，确认郑栅洁、赵一德、信长星的代表资格有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艾克拜尔·麦提

那斯尔辞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法》的有关规定，艾克拜尔·麦提那斯尔的代表资格终止。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郑喜兰去世。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郑喜兰代表的去世表示哀悼。郑喜兰

的代表资格自然终止。

截至目前，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 2954人。

特此公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 年 10 月 17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三届］第十六号

一、任命迪里夏提·沙依木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二、免去黄河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0 年 10 月 1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邹雷为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二、任命逄锦温为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三、任命杨占富、方文军为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五庭

副庭长。

四、任命汤锷、董胜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五、免去曹士兵、侯伟、任晓兰（女）、高雪（女）、王友祥、李

春、王展飞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0 年 10 月 1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任命刘俊臣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

秘书长，免去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职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0 年 10 月 1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第四款修改为：“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整

体或者局部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

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

二、将第六条第一款修改为：“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

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

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

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该单位可以依法处置其职务发明创造

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促进相关发明创造的实施和运用。”

三、将第十四条改为第四十九条。

四、将第十六条改为第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

“国家鼓励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实行产权激励，采取股权、期

权、分红等方式，使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合理分享创新收益。”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申请专利和行使专利权应

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滥用专利权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他

人合法权益。

“滥用专利权，排除或者限制竞争，构成垄断行为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处理。”

六、删除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的“及其专利复审委员会”。

将第二款修改为：“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专利信

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完整、准确、及时发布专利信息，提供专

利基础数据，定期出版专利公报，促进专利信息传播与利用。”

（下转第五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
（2020 年 10 月 1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新华社北京 10月 17日电）


